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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有引人关注的社会事件、 法律问题发生， 律师往往能在第一时间给出提示、 提供服务。 我们为读者采集律师对这些身边事的法

律解析， 让您不用出家门就可享受 “律师服务”。

网红主播卖手机疑似“山寨”

律师：应承担销售者及广告代言人的双重责任

据 “封面新闻” 报道， 快手电

商日前回应网红主播 “二驴夫妇”

直播间售卖朵唯山寨手机一事， 表

示将禁止朵唯品牌产品在快手平台

销售， 并给予消费者 9 ?补偿， 其

中 3 ?由快手电商承担， 3 ?由主

播承担 ， 3 ?由品牌方赔偿 。 同

日 ， 涉事公司朵唯在官网发布声

明， 称由于负责生产销售的被授权

公司工作疏忽， 导致问题产品被销

售， 将退一赔三。

此前， 一微博博主发布视频称

自己在快手直播间购买到山寨手

机， 引发网友关注， 名为 “驴嫂平

荣” 的直播间有粉丝 2478 万， 涉

事主播二驴夫妇是快手的头部主

播， 曾因虚假宣传养生白酒涉嫌欺

诈。

选择通过直播购物的消费者越

来越多， 更需要合理监管来保障市

场健康发展。 带货主播在售假事件

中扮演何种角色？ 应当承担什么责

任？

5 月 29 日， 四川豪达律师事

务所的孙顺发律师对此作出分析。

主播售假

涉嫌欺诈消费者

孙律师告诉记者， 带货主播作

为商品销售者， 直播出售假货侵犯

了消费者的知情权， 涉嫌欺诈消费

者。

依照 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 第

八条、 第五十五条之规定， 消费者

享有知情权 ， 侵犯知情权采取欺

骗、 隐瞒等方式欺诈消费者， 消费

者有权要求三?惩罚性赔偿。

他说， 网红主播直播中如刻意

隐瞒商品的真实情况， 采用遮挡商

标、 剪标等手段， 误导消费者， 侵

犯消费者的知情权， 消费者有权要

求三?惩罚性赔偿。

依照 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 第

五十六条 “在商品中掺杂、 掺假、

以假充真、 以次充好， 或者以不合

格商品冒充合格商品的， 可由工商

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

门根据情节单处或者并处警告、 没

收违法所得、 处以违法所得 1 ?以

上 10 ?以下的罚款， 没有违法所

得的， 处以 50 万以下的罚款； 情

节严重的， 责令停业整顿、 吊销营

业执照” 的规定进行处理。

孙律师认为， 同时， 这种售假

行为还涉嫌构成破坏市场经济秩

序 ， 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类刑事犯

罪。

涉事主播以非法牟利为目的销

售的山寨手机， 存在以假充真、 以

次充好行为， 涉嫌构成销售伪劣产

品罪。

带货主播

具有双重身份

孙律师表示， 带货主播不仅是

商品销售者， 还承担了广告代言人的

角色。

依据 《广告法》 第二条， “本法

所称广告代言人 ， 是指广告主以外

的， 在广告中以自己的名义或者形象

对商品 、 服务作推荐 、 证明的自然

人、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”。

孙律师认为， 快手主播在自己的

直播间讲解宣传商品， 实际担任了销

售的角色， 同时带货的主播不仅收取

销售商品的提成， 还收取一定的 “坑

位费”， 这种费用实际上相当于广告

代言费， 符合广告法中对广告代言人

的规定。

因此 ， 带货主播具有商品销售

者、 代言人双重身份， 应受到双重约

束。

（郝莹）

最严直播监管来袭 执行力度“6·18”见分晓
据 《北京商报》 报道， 直播行

业经历了几年的发展， 也不断滋生

各类问题， 引发社会关注。

给直播划红线

野蛮生长过后， 直播营销终将

被套上 “紧箍 ”。 5 月 25 日 ， 是

《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 (?行 )》

（以下简称 “办法”） 的正式实施时

间， 该 《办法》 是国家互联网信息

办公室、 公安部、 商务部、 文化和

旅游部、 国家税务总局、 国家市场

监督管理总局、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

七部门在 2021 年 4 月 23 日联合发

布的。

在对直播营销平台的要求方

面， 《办法》 明确直播营销平台应

当建立健全账号及直播营销功能注

册注销、 信息安全管理、 营销行为

规范、 未成年人保护、 消费者权益

保护、 个人信息保护、 网络和数据

安全管理等机制、 措施。

根据 《办法》， 直播营销平台

应当根据直播间运营者账号合规情

况、 关注和访问量、 交易量和金额

及其他指标维度， 建立分级管理制

度 ， 根据级别确定服务范围及功

能， 对重点直播间运营者采取安排

专人实时巡查、 延长直播内容保存

时间等措施。

《办法》还对主播们的年龄提出

了明确限制：“直播营销人员或者直

播间运营者为自然人的， 应当年满

十六周岁； 十六周岁以上的未成年

人申请成为直播营销人员或者直播

间运营者的，应当经监护人同意。 ”

细化到直播间运营者、 直播营

销人员从事网络直播营销活动时不

得有的行为 ， 《办法 》 罗列了八

条， 包括 “不得发布虚假或者引人

误解的信息， 欺骗、 误导用户， 不

得营销假冒伪劣、 侵犯知识产权或

不符合保障人身、 财产安全要求的

商品等”。

在保护消费者方面， 《办法》

提出 “直播营销平台应当及时处理

公众对于违法违规信息内容、 营销

行为投诉举报。 消费者通过直播间

内链接、 二维码等方式跳转到其他

平台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， 发生

争议时， 相关直播营销平台应当积

极协助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， 提供

必要的证据等支持 。 直播间运营

者、 直播营销人员应当依法依规履

行消费者权益保护责任和义务， 不

得故意拖延或者无正当理由拒绝消

费者提出的合法合理要求”。

北京云嘉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

领告诉记者， “5 月 25 日正式实

施的 《办法》 不属于法律、 行政法

规， 属于规范性文件， 但也有强制

约束力”。

除了国家层面， 不少相关企业

也闻风而动 ， 紧跟监管步伐 。 近

日， 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企业

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信息公示，

美腕 （上海 ）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 “美 ONE” ） 发布了

《直播电商商品质量与合规管理规

范》。 据了解， 这也是直播电商行

业的首个企业标准， 网红美妆主播

李佳琦则为 “美 ON” E 合伙人。

“6·18”可检验执行力度

对比上述办法和其他部门发布

的通知和指导意见， 赵占领认为，

“5 月 25 日实施的 《办法》 应该是

最细致、 最全面的， 操作性也比较

强， 但最关键可能还在于后续的执

行”。

谈到执行 ， 电商平台开启的

“6?18” 直播就是最好的试验田 。

据了解， 目前天猫已经启动 “6?18”

直播 ， 诸如 “刘涛 6?18 预售直播 ，

直播人数高达 200 万” “6?18 预售

提前开启李佳琦、 薇娅直播间首日场

观众均破亿” 等报道均反映了 “6?

18” 直播的热度。

“除了 ‘双 11’ ‘双 12’， 每年

的 ‘6?18’ 也是电商平台的重要促销

季。 近几年每逢促销季， 直播就成为

吸引用户的主要手段， 单场直播销售

额不断刷新纪录。 除了电商平台， 不

少泛娱乐直播类平台同样把电商作为

一种商业化手段， 比如快手、 抖音。

5 月 25 日实施的 《办法》 在 ‘6?18’

直播中的作用， 将是一面镜子， 让相

关部门、 用户等来观察 《办法》 的执

行情况。” 赵占领说。

站在平台的角度， 相关部门对网

络直播的监管则是一个契机， 有助于

加速平台规范化管理、 变现， 这对行

业长远发展有益无害。 （魏蔚）

外卖订单7?后不可评价
律师：限制评价应提前告知

据 《工人日报 》 报道 ， 近

日， 浙江杭州消费者谭女士在某

外卖平台点餐时发现， 订单满 7

天后平台竟不允许用户对商家进

行评价。 “我觉得很不合理， 既

然我点了单就有评价的权利， 为

啥要限制我评价呢？” 谭女士对

记者说。

谭女士表示， 5 月 18 日 11

时， 她通过某外卖平台点了一份

外卖， 吃完后当天下午和第二天

就一直拉肚子。 因为要在家里照

顾孩子， 就没去医院， 自己买了

点药， 没找商家索赔。

但 5 月 25 日 12 时左右， 当

她想在平台上对商家进行评价

时， 平台内弹出一个对话框提示

她 “超过 7 天， 不可评价”。

“超过 7 天， 我不想索赔，

但为啥不让我评价呢？ 我评价是

想客观反映自己的遭遇， 提醒其

他用户点餐时注意。” 谭女士有

些生气地说。

记者从谭女士与该外卖平台

客服的聊天截图中发现， 平台客

服明确表示 “暂时只能在 7 天内

评价”。

对此，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

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

表示，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五

条规定， 消费者享有对商品和服

务以及保护消费者权益工作进行

监督的权利。 电子商务法第三十

九条规定，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

应当建立健全信用评价制度， 公

示信用评价规则， 为消费者提供对

平台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

进行评价的途径。

“消费者网络购物后对商家进

行评价， 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、 电

子商务法赋予消费者的法定权利，

平台和商家都必须保障消费者的评

价权。 消费者可能当时进行评价，

也可能是购物之后一段时间再进行

评价， 因为消费者很可能过一段时

间才能发现问题或者有事耽误了没

及时评价， 所以平台或商家不能随

意限定消费者的评价时间。 此外，

随意对消费者的评价时间进行限

制 ， 涉嫌变相限制消费者的评价

权。” 陈音江说。

陈音江还表示， 网络购物与线

下购物不同， 网络购物能够显示用

户对商品的评价， 对其他消费者具

有重要参考作用， 所以平台和商家

都应该保障消费者的评价权。

不过，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

律师李斌表示： “一方面， 外卖平

台确实提供了相应的评价途径， 也

给了消费者足够的时间去评价； 另

一方面， 外卖订单的时效性很强，

一般 7 天内都可以发现问题。 如果

7 天后评价， 可能平台和商家无法

对评价的内容进行核查， 因此我觉

得设置 7 天评价时效没问题， 但应

提前告知。 同时， 建议消费者在遇

到问题后第一时间与平台和商家进

行沟通， 协商处理。 如协商不成，

可向消协组织或者市场监管部门投

诉。” （杨召奎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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